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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助理 (2)4 
邵佩妍小姐  

  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[ 檔 號 ： FH CR 2/3751/07 、 立 法 會

CB(3)740/13-14 、 CB(2)2141/13-14(01) 、

CB(2)2338/13-14(07) 至 (08) 、

CB(2)305/14-15(01) 、 CB(2)431/14-15(01) 至

(02)、CB(2)630/14-15(01)、CB(2)1063/14-15(01) 
及CB(2)1268/14-15(01)號文件 ] 
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
(a) 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更清楚訂明，就私

營骨灰安置所持有指明文書 (即牌照、

豁 免 書 或 暫 免 法 律 責 任 書 ) 的 人 士   
(下稱 "文書持有人 ")在東主、合夥人或

董事改變時，是否必須申請轉讓指明

文書；  
 
(b) 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條文，規定文

書持有人須公開東主所有權、合夥或

董事席位改變的資料；  
 
(c) 在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中反映當文書

持有人為法人團體時的安排；  
 
(d) 提供資料，說明若合夥的合夥人為法

人團體，會否獲發牌照，以及不屬法

團 的 組 織 ， 例 如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       
(第 112章 )第 88條下獲豁免繳稅的慈善

機構是否受到涵蓋；若是，條例草案

第 33(2)條將如何訂明適用的情況；  
 
(e) 檢討條例草案第 33(3)及 36(2)條的條

文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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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考慮在條例草案第 35條中訂明類似條

例草案第 34(3)條的條文；  
 
(g) 認 真 考 慮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述 明 何 謂 第

36(1)(b)條所指的 "有一項改變發生，而

該改變對……資料的準確性，有關鍵性

的影響 "；  
 
(h) 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加入規定，訂明須

就下述事項發布通告：發出豁免書及

暫免法律責任書的申請、牌照續期及

豁免書續期的申請、延展暫免法律責

任書申請，以及轉讓指明文書和更改

指明文書條件的申請；  
 
(i) 考慮規定日後的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

委員會 (下稱 "發牌委員會 ")須通知土

地註冊處指明文書的最新情況；  
 
(j) 考慮就發牌委員會發出骨灰安置所用

途證明書設定時限；  
 
(k) 考 慮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44(2) 條 中 以       

"第 9條 "取代 "第 8條 "；  
 
(l) 提供資料，說明哪些更改或增建會被

視作顯著偏離有關骨灰安置所的經批

准圖則；  
 
(m) 考 慮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45 條 的 中 文 文 本

中，以 "關鍵偏離 "取代 "顯著偏離 "；  
 
(n) 提供資料，說明其他法例下類似條例

草案第 47條的條文；  
 
(o) 提供資料，說明條例草案第 47(1)條會

否適用於有蟑螂問題的骨灰安置所處

所；  
 
(p) 提供資料，說明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

(第 132章 )下相關條文所訂的罰則，是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
 5

否 等 同 條 例 草 案 第 47(2)條 所 訂 的 罰

則；及  
 
(q) 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明文述明，在哪些

情況下骨灰安置所會被視為不符合條

例草案第 47(1)條下的規定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時 46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5年 9月 9日  



附件  
 

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十次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15年 5月 12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下午 4時 45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項  ⎯⎯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000200 - 
000330 
 

主席  致開會辭   

逐項審議條文  
 
000331 - 
000425 

主席  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4分
部第 31條  
 

 

000426 - 
001216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5分
部第 32條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詢問，日後的私營
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(下稱 "發
牌委員會 ")在哪些情況下會批准
轉讓指明文書 (即牌照、豁免書或
暫免法律責任書 )的申請。政府當
局作出回應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詢問，條例草案第
32(5)(a)條是否一併涵蓋在牌照下
的對出售安放權的授權。政府當局

作出回應。  
 

 

001217 - 
001910 

主席  
謝偉銓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謝偉銓議員詢問，若私營骨灰安置

所的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有所改

變，是否必須申請轉讓指明文書。
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政府當局表示

必須就持牌人、獲豁免人或暫免法

律責任書持有人 (下稱 "文書持有
人 ")的改變，申請轉讓指明文書。
如指明文書由一間公司持有，該公

司董事的改變的資料，可從公司註

冊處處長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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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謝議員關注到，假如以其名義持有

指 明 文 書 的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東

主、合夥人或董事不知道必須就文

書持有人的改變向發牌委員會申

請批准轉讓文書，他們便可能誤墮

法網。他認為應設立機制，告知私

營骨灰安置所的東主、合夥人或董

事，根據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》

的規定，指明文書的轉讓必須獲得

發牌委員會的批准。  
 
主席詢問文書持有人的涵義。政府

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在條例

草案中更清楚訂明，文書持有人是

否必須就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的改

變申請轉讓指明文書。政府當局答

允考慮此建議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01911 - 
002123 

主席  
梁國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梁國雄議員認為，條例草案應加入

條文，規定文書持有人必須公開其

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的改變的資

料，例如通知發牌委員會。政府當

局答允在回應主席的上述建議時

一併作出回應。  
 
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02124 - 
003432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5分
部第 33條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詢問，條例草案附
表 3第 2條 (即有關誰可提出申請的
條文 )採用 "法人團體 "一詞，可是
條例草案第 33(2)(f)條卻採用 "公
司 "而非 "法人團體 "，當中的理由
為何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， "法人團體 "
涵蓋的範圍較 "公司 "廣泛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詢問，條例草案第
33(2)(f)條 是 否 適 用 於 非 香 港 公
司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政府當局

答稱，其原意是涵蓋所有可能的情

況，包括香港公司和非香港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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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主席認為，鑒於條例草案附表 3第 2
條 訂 明 法 人 團 體 可 申 請 指 明 文

書，政府當局應在條例草案的相關

條文中反映當文書持有人為法人

團體時的安排。政府當局答允考慮

此建議。  
 
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
003433 - 
004308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
助理法律顧問 6詢問，在以下情況
下，條例草案第 33(2)(g)條會否變
得不適用  ⎯⎯  
 
(a) 合夥的合夥人為法人團體，而

該合夥人亦為文書持有人；及  
 
(b) 文書持有人為不屬法團的組

織。  
 
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條例草案第 33(1)
條涵蓋所有種類的文書持有人，而

條例草案第 33(2)條則訂明在哪些
情況下，發牌委員會會根據條例草

案第 33(1)條考慮行使權力。條例
草案第 33(2)(f)條適用於文書持有
人為公司的情況，而條例草案第

33(2)(g)條則適用於文書持有人為
自然人或合夥的合夥人的情況。  
 
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資料，說明若合

夥的合夥人為法人團體，會否獲發

牌照，以及不屬法團的組織，例如

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章 )第 88條下獲
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是否受到涵

蓋；若是，條例草案第 33(2)條將
如何訂明適用的情況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04309 - 
004622 

主席  
謝偉銓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主 席 的 提 問 時 表

示，發牌委員會根據條例草案第

33(3)條須通知的 "該人 "指文書持
有人。  
 
謝偉銓議員關注到，若文書持有人

已去世，發牌委員會將無法執行條

例草案第 33(3)條訂明有關條例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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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案第 33(2)(g)(i)條的職責，因為發
牌委員會不可能將其決定通知該

人。  
 
政 府 當 局 答 允 檢 討 條 例 草 案 第

33(3)條的條文。  
 
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04623 - 
004817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5分
部第 34條  
 

 

004818 - 
005158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5分
部第 35條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詢問為何不在條例
草案第 35條中加入類似條例草案
第 34(3)條的條文，即規定發牌委
員會必須通知申請人該委員會決

定 暫 緩 執 行 其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

33(1)條作出的決定。政府當局作
出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答允考慮此建議並作出

回應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05159 - 
005821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5分
部第 36條  
 
主席關注到，倘若按條例草案第

36(2)條所訂，條例草案第 36(1)(b)
條提及的改變，並不限於指明文書

申請人的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的改

變，則對於哪些因素所構成的改變

會對與指明文書申請相關的情況

下提供的資料的準確性有關鍵性

的影響 ("關鍵性改變 ")，可能產生
不 同 的 詮 釋 。 鑒 於 條 例 草 案 第

36(4)條 訂 明 的 罰 則 條 文 包 括 監
禁，條例草案第 36條的適用範圍必
須清晰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36(2)條
背後的原意，並答允檢討條例草案

第 36(2)條的條文。 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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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5822 - 
010130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何秀蘭議員詢問，私營骨灰安置所

龕位數目大幅減少，會否被視為關

鍵性改變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何議員關注到，倘若骨灰安置所的

龕位數目大量減少，指明文書的申

請 人 未 必 能 夠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

36(1)條，在 14日內將有關的改變
通知發牌委員會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指明文書申

請人盡快通知發牌委員會對他們

有利。  
 

 

010131 - 
010415 

主席  
謝偉銓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主席及謝偉銓議員認為，鑒於任何

人違反條例草案第 36(1)條或條例
草案第 36(3)條，一經定罪可處監
禁，因此政府當局應認真考慮在條

例草案中述明何謂第 36(1)(b)條所
指的 "有一項改變發生，而該改變
對……資料的準確性，有關鍵性的
影響 "。政府當局答允考慮此建議。 
 
 
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10416 - 
011546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5分
部第 37條及附表 3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詢問，為何條例草
案附表 3第 4條豁除就下述事項發
布通告：發出豁免書及暫免法律責

任書的申請、牌照續期及豁免書續

期的申請、延展暫免法律責任書申

請，以及轉讓指明文書和更改指明

文書條件的申請。政府當局作出回

應。  
 
主席理解政府當局建議有關安排

背後的理據，並認為可以接受。副

主席建議當局考慮就上述的申請

發布通告 (即除牌照申請外 )。  
 
主席問及在報章上刊登牌照申請

通告的事宜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11547 - 
013127 

主席  
謝偉銓議員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4部  ⎯⎯  第 6分
部第 38及 39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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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  謝偉銓議員詢問，倘若文書持有人

已去世，土地註冊處如何得知指明

文書被撤銷或暫時吊銷。政府當局

作出回應。政府當局闡釋條例草案

第 68條 (即結束骨灰安置所用途證
明書 )、第 7部 (即骨灰處置及結束
骨灰安置所 )及附表 5(即佔用令及
骨灰處置程序 )。  
 
由於繼承死者遺產的程序可能需

時數年，謝議員關注土地註冊處未

必會適時得知指明文書狀況的改

變。  
 
謝議員建議發牌委員會考慮通知

土地註冊處指明文書的最新情況。 
 
主席認為應就發牌委員會發出骨

灰安置所用途證明書設定時限。  
 
政府當局答允考慮這些建議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13128 - 
013205 

主席 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副主席詢問發牌委員會會否提供

適當的場地，以便公眾查閱私營骨

灰安置所登記冊。政府當局作出回

應。  
 

 

013206 - 
013635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5部  ⎯⎯  第 2分
部第 44條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，條例草案第
44(2)條所述的罪行，是於 "第 9條 "
而非 "第 8條 "中訂明。政府當局答
允考慮作出適當的修改。  
 

 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
013636 - 
01384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5部  ⎯⎯  第 2分
部第 45條  
 
主席詢問，哪些更改或增建會被視

作顯著偏離有關骨灰安置所的經

批准圖則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
 

013846 - 
01340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5部  ⎯⎯  第 2分
部第 46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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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13410 - 
014457 

主席  
梁美芬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梁美芬議員關注條例草案第 5條就
在住宅內存放的裝載骨灰的容器

數目訂明的限制。政府當局作出解

釋。  
 

 

014458 - 
015208 

主席 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副主席認為必須具體說明何謂條

例草案第 45條所指的 "顯著偏離 "。 
 
副主席詢問，哪些更改或增建會令

有關的骨灰安置所顯著偏離經批

准圖則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查詢時提供

會引致顯著偏離的更改或增建的

例子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會參考其他發牌制

度的經驗，例如食肆發牌，並向委

員提供會被視作顯著偏離的更改

或增建的資料。  
 
副主席認為委員應在政府當局提

供回應後再次討論此事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15209 - 
015248 

主席  
梁美芬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梁美芬議員認為 "關鍵偏離 "可更
貼切反映條例草案第 45條的英文
文本所指的 "material deviation"的
涵義。她建議政府當局應按此修改

條例草案第 45條的中文文本。政府
當局答允考慮此建議。  
 
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
015249 - 
015431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
審議條例草案第 5部  ⎯⎯  第 2分
部第 47條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就述明條例草案第
47(1)條中 "清潔 "及 "維修妥善 "的
涵義提出意見。政府當局作出回

應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詢問對於違反條例
草案第 47(1)條的人施加刑事法律
責任的政策理由。政府當局回應時

表示其他法例中有類似的條文。政

府當局會提供這方面的資料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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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15432 - 
015928 

主席 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副主席詢問，倘若某人的骨灰安置

所處所有蟲害 (例如蚊、蟑螂等 )
或鼠患問題，該人會否被視為違反

條例草案第 47(1)條。政府當局作
出回應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如骨灰安置所處所

的 環 境 容 許 傳 播 由 蚊 傳 播 的 疾

病，該處所不會被視作 "清潔 "。  
 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  
⎯⎯  
 
(a) 條例草案第 47(1)條會否適用

於有蟑螂問題的骨灰安置所

處所；及  
 
(b) 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

132章 )下相關條文所訂的罰
則 ， 是 否 等 同 條 例 草 案 第

47(2)條所訂的罰則。  
 
副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應在條例草

案中明文述明，在哪些情況下骨灰

安置所會被視為不符合條例草案

第 47(1)條訂明的規定。政府當局
答允匯報其回應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015929 - 
015956 
 

主席  結語  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5年 9月 9日  


